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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视传媒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该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组成部

分，对公司有着较为积极的影响，不会使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审议公司 2026年度预计与吉林省吉林祥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

议案》。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情况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关联方

2026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正常交易行为，

各项关联交易遵循诚实信用、平等、自愿、公平、公允、互惠互利的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

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3、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认为：公司与关联方2026年

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经营所需，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

策，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不超过7,900.00万元，实际发生

额为5,430.82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5年预

计金额

2025年实

际发生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

较大的原因

1
向关联人提供

房屋租赁业务

吉林省吉

林祥云信

息技术有

限公司

700.00 390.31
房租单价下降及租赁面积减

少。

2
向关联人提供

专线传输服务

吉林省吉

林祥云信

息技术有

限公司

300.00 - 实际未发生该项业务。

3

向关联人提供

系统集成、

IDC机房租

赁、信息化项

目等服务

吉林省吉

林祥云信

息技术有

限公司

6,900.00 5,040.51

因吉林祥云与公司在机房租赁

项目中按照框架协议签订合同，

实际按使用机柜数量进行结算，

因此实际发生额小于预计金额。

合计 7,900.00 5,430.82

（三）2026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和类别

2026年，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6年

预计金

额

同类业

务比例

（％）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额

同类业

务比例

（％）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1
向关联人

提供房屋

租赁业务

吉林省吉林

祥云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700.00 63.25 0 390.31 88.61
预计增加租

赁面积。

2
向关联人

提供数据

传输服务

吉林省吉林

祥云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300.00 3.11 0 - - -

3

向关联人

提供系统

集成、

IDC机房

租赁、信

息化项目

等服务

吉林省吉林

祥云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4,950.00 6.63 0 5,040.51 8.1 -

合计 5,950.00 - 0 5,430.82 ——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吉林省吉林祥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祥云”）成立于2018年12

月28日，注册资本80,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麻卫东，住所为吉林省长春

市净月开发区吉视传媒信息枢纽中心B座2201室，经营范围为大数据服务；从事

政府数据、新型智慧城市信息系统、数据交易业务运营；数据采集、存储、开发、

挖掘、分析、服务、销售和数据增值服务等。主要股东为吉林省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

林有限公司。

截至2025年末，吉林祥云总资产75,324.87万元、净资产22,880.44万元、营

业收入39,666.64万元、净利润为262.32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为吉林祥云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3.75%，公司总经理麻卫东先生

兼任吉林祥云董事长，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

第（三）款规定的关联法人。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吉林祥云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

产经营带来风险。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吉林祥云按约定履行相关承诺，未出

现违约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向关联人提供房屋租赁业务。公司为吉林祥云提供房屋租赁服务，租赁

对象为吉视传媒信息枢纽中心 B座 15层、20层、22层、23层及 19层部分区

域，预计年租金不超过 700万元。

2. 向关联人提供数据传输服务。公司为吉林祥云提供专线传输服务，预计

年服务费300万元。

3. 公司为吉林祥云提供系统集成、IDC机房租赁、信息化项目等服务。其中，

IDC机房租赁服务预计发生金额不超过950万元；系统集成、信息化项目等服务

预计发生金额不超过4,000万元。

（二）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公司按市场价格及同类业务价格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人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的定价

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交易价格合理、公允；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未导致公司主要业务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未对公司独立性

构成不利影响；因此，上述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并将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的影响。

特此公告。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3日


